
 

 

 

 

 

 

云中法〔2023〕38 号 

 
 

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加快 

 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 

进网格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全市各基层人民法院： 

中院经研究制定《关于加快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

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的实施意见》，现予以印发，请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 年 5月 5 日 



关于加快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 

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的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落实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要求，坚

持强基导向，推动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工作向基层延

伸，切实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快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

区、进网格工作的指导意见》，现就云浮市两级法院开展调

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1.工作目标。基层人民法院及人民法庭要坚持党委领

导、政府主导，主动融入地方党委政法委建立的基层社会治

理大格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以

下简称调解平台），在线对接基层解纷力量，通过“请进来”

“走出去”，构建分层递进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纠纷路径，形

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基层预防化解纠纷网络，推动矛

盾纠纷就地发现、就地调处、就地化解，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和安全。 

  2.工作载体。以调解平台作为工作载体，通过邀请人员

入驻等方式，将基层社会治理资源全部集约到调解平台，做

到基层解纷力量全覆盖，实现预警、分流、化解、调解、司

法确认、进展跟踪、结果反馈、指导督办等全流程在线办理。 

  3.开展主体。人民法庭负责做好本辖区调解平台进乡

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以下简称“三进”工作），未设



人民法庭的村（社区）、镇（街道），由基层人民法院负责开

展“三进”工作。 

  二、制度建设 

  4.完善入驻平台制度。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法庭负责

组织基层治理单位以及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将其管理的

调解员、网格员、镇（街道）干部、村（社区）干部以及其

他基层解纷人员信息录入调解平台。录入的信息主要包括姓

名、性别、联系方式、擅长领域、对接的基层人民法院或者

人民法庭等。 

  5.建立案件分流制度。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法庭根据

纠纷数量、人员编制等实际情况，灵活将立案窗口人员或者

其他人员作为专（兼）职案件分流员，开展在线诉非分流、

案件指派、诉调对接、督促督办等工作。 

  6.建立司法联络员制度。邀请基层治理单位、专业性行

业性调解组织中与人民法院开展分流对接的人员作为司法

联络员，负责排查上报信息、自行或者指定相关人员开展诉

前调解、矛盾化解、协助送达、维护基层解纷人员信息等工

作。 

  7.建立分类分级委派案件制度。对于起诉到人民法院的

纠纷，适宜村（社区）处理的，先行引导由辖区内的村（社

区）逐级进行化解、调解；适宜在镇（街道）综治中心、矛

调中心、司法所等基层治理单位处理的，由与人民法院对接

的基层治理单位进行化解、调解；适宜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

织处理的，由与人民法院对接的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进行



化解、调解。 

  8.完善诉非实质化对接制度。村（社区）、镇（街道）

等对接单位或者基层解纷人员在化解、调解过程中需要法官

参与指导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基层人民法院或者

人民法庭通过推送典型案例、进行法条解释、提供法律咨询、

“调解员现场调解+法官远程视频参与调解”联合调解、实

地参与化解、调解等方式提供法律指导。 

  9.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在基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

人民法庭等场所或者调解平台上公开入驻的基层治理单位、

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参与化解、调解的基层解纷人员基

本信息、“三进”工作流程、相关诉讼指引等，更加方便当

事人参与“三进”工作，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三、工作开展 

  10.案件范围。对于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住所地、经常

居住地为辖区内村（社区）、镇（街道）且适宜化解、调解

的纠纷，或者当事人明确表示同意先行化解、调解的纠纷，

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法庭可以交由基层治理单位或者基

层解纷人员进行化解、调解。涉及专业性行业性领域纠纷的，

可以交由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进行化解、调解。 

  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法庭可以根据本地区矛盾纠纷

类型特点，对婚姻家庭、抚养继承、物业纠纷、民间借贷、

买卖合同等涉及民生利益的纠纷进行重点分流。 

  11.案件流程。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法庭可以在登记

立案前，根据自愿、合法原则，通过调解平台进行指派。基



层解纷人员及时登录调解平台，确认接受指派，并根据当事

人意愿，采取线上或者线下方式开展化解、调解工作。当事

人经引导不同意化解、调解，符合受理条件的，依法及时登

记立案。 

  12.与村（社区）开展分流对接。对于适宜在村（社区）、

镇（街道）处理的纠纷，由案件分流员通过调解平台在线分

流至村（社区）司法联络员，由司法联络员指定基层解纷人

员开展化解、调解工作。化解、调解成功的，应当在调解平

台上记录处理结果。经人民调解委员会、特邀调解组织或者

特邀调解员调解达成调解协议，且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的，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或者派出的人民法庭在线提出申请。

化解、调解不成功的，记录不成功原因，并由村（社区）司

法联络员在征得当事人意愿后，推送镇（街道）基层治理单

位再次化解、调解或者直接退回人民法庭。人民法庭对于退

回的纠纷，依法及时登记立案。 

  13.与镇（街道）基层治理单位开展分流对接。对于村

（社区）化解、调解不了且当事人愿意到镇（街道）基层治

理单位处理的纠纷，以及根据纠纷类型适宜由镇（街道）基

层治理单位处理的，分流至该基层治理单位司法联络员，由

其指定人员进行化解、调解。化解、调解成功的，应当在调

解平台上记录处理结果；对依法可以申请司法确认的，在线

提出申请。化解、调解不成功的，由基层治理单位司法联络

员记录不成功原因后，在线将案件推送至人民法院案件分流

员，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登记立案。 



  14.与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开展分流对接。对于金融、

证券期货、银行保险、知识产权、劳动争议、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等专业性行业性领域矛盾纠纷，由人民法院案件

分流员通过调解平台，在线分流至入驻平台的专业性行业性

调解组织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引导鼓励自动履行，当事

人依法申请司法确认，可以在线提出；调解不成功的，由专

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司法联络员将案件退回人民法院，人民

法院应当依法及时登记立案。 

  15.与其他社会力量开展分流对接。邀请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律师、法律工作者、法律援

助人员、行业协会人员等入驻调解平台，开展化解、调解工

作。上述人员能够对应到村（社区）、镇（街道）基层治理

单位的，由司法联络员指派其开展化解、调解工作；无法对

应到村（社区）、镇（街道）基层治理单位的，可以以个人

名义入驻，并由人民法院案件分流员根据纠纷类型，通过调

解平台直接交由其开展化解、调解工作。 

  16.严格纠纷化解、调解期限。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人民

法庭指派化解、调解纠纷的，司法联络员应当在 3 个工作日

内登录调解平台确认接收纠纷信息。化解、调解期限为 30

日，自司法联络员确认接受指派之日起计算。但双方当事人

同意延长期限的，可以适当延长，延长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30

日。由村（社区）推送镇（街道）继续化解、调解的，化解、

调解期限计入总时长。化解、调解期间评估、鉴定的时间，

不计入化解、调解期限。 



  在规定期限内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当事人明确拒绝

继续化解、调解的，应当依法及时转入立案程序。 

  17.强化对网格内基层解纷力量的培训指导。基层人民

法院或者人民法庭应当加强对辖区基层解纷力量的法律指

导和业务培训，制作常见案件类型调解指引，推送指导性案

例，探索建立双向交流机制，支持和规范基层解纷力量在法

治轨道上开展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

水平。 

  18.加强对特殊群体诉讼辅导。对于不善于使用智能手

机的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充分尊重其在线调解选择

权。对于特殊群体选择线上方式化解、调解的，参与纠纷化

解、调解的法院工作人员或者基层解纷人员应当帮助、指导

其操作使用调解平台，开展化解、调解活动。 

 19.发挥司法保障作用。推动司法确认在人民调解委员

会全覆盖，实现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在线申请、快速办理。将

符合条件的基层解纷人员纳入特邀调解名册，畅通对接渠道

和司法保障途径，促进提升诉前调解吸引力和有效性。 

  四、配套保障 

  20.加强经费保障。各基层人民法院要紧紧依靠党委领

导，主动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解决在机构、人员、硬件配

置等方面的困难，建立持续性财政保障机制，对调解人员给

予一定的经费补贴，充分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纠纷化解工作的

活力。 

21.加强沟通联系。密切与基层治理单位、相关调解组



织及基层解纷人员的沟通联系，定期召开会议，对于工作开

展情况、推进中遇到的困难问题等，共同分析研判，凝聚工

作合力。 

22.奖惩考核机制。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将“三

进”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基层人民法院及人民法庭考核体系，

将法官指导、参与化解、调解的案件量纳入法官绩效考核，

将成功化解、调解纠纷数量及质效等作为调解组织或者调解

员动态管理的重要指标，进一步激发参与“三进”工作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23.加大宣传力度。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网站、微博微

信等各类媒体，以及社区走访、普法讲座等活动，全面宣传

“三进”工作以及基层解纷人员优秀事迹，积极培育多元解

纷观念，引导人民群众主动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 

 

 

 

 

 

 

 
 

 

 

 

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3年 5月 5日印发 


